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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O 版产品版）》修订对照表 

 注：1、本对照表仅为方便投资者对新旧合同版本进行对照，合同条款的内容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O版产品版）》为准。 

   2、本对照表仅列示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O版）》修订的不同之处，修订内容相同条款不在此对照表中赘述。 

新旧版本对照 修订说明 

NO：NO－C－ 
合同版本变更，由 N版更新为 O版。 

 

 

将合同中的甲方细分为管理人与产

品并具体列明何种情形下甲方为管

理人、何种情形下甲方为产品。 

第一条 释义 

 

 

【融资融券交易】指甲方（未作特别说明，本合同中的甲方均指本合同项下的资管计划或金融产品）向乙方提供担保物，借入资

金买入证券或借入证券并卖出的行为。 

修订相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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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声明与保证  

2.1.7 甲方承诺向乙方申请开立信用账户前未不存在正在执行的与其他证券公司签署的融资融券合同（专业机构甲方代其管理的

其它金融产品签署融资融券合同的除外），亦未在其他证券公司开立信用账户或在其他证券公司开立的信用账户已销户。 

 

修订相关描述。 

第三条 权利及义务 
 

3.3.9 10 甲方开展融资融券交易期间，不满足监管机构或乙方适当性管理要求的，乙方有权采取禁止甲方融资买入、融券卖出、

拒绝其合约展期申请、取消其授信额度或解除本合同等措施。 

 

增加乙方的相关权利。 

 


